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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第 13.10B 條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關於持股 5%以上股東減持公

司股份觸及 5%的提示性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王安 

中國烟台，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安先生、王萌女士及王艷輝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宗宜先生及張
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龔凡先生、王雁女士及李堯先生。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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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98           证券简称：安德利           公告编号：2025-029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 

触及 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烟台兴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称“兴安投资”）减持公司股份所致，

不触及要约收购。 

●2025 年 3 月 27 日，兴安投资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440,000 股，其持股比例从 5.13%减少至 5.00%，权益变动触及 5%。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兴安投资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兴安投资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 4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 5%以上股东

兴安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从 17,500,000 股减少至 17,060,000 股，持股比例从 5.13%

减少至 5.00%。现将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烟台兴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汉河东路 8 号 

成立日期 2015-07-07 

注册资本 2,625 万人民币 

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00348884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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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辉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期限 2015-07-07 至 2025-07-06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张  辉 1,080 41.14

王艳辉 510 19.43

王  坤 357 13.60

黄连波 357 13.60

赵  晶 321 12.23

合  计 2,625 100.00

权益变动明细 

减持方式 变动日期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交易 2025 年 3 月 27 日 440,000 0.13

合计 440,000 0.13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5%以上股东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兴安投资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500,000 5.13 17,060,000 5.00 

合计 17,500,000 5.13 17,060,000 5.00 

 

三、相关说明及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未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

用意见第 19 号——＜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兴安投资已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关于本次

权益变动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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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19 日披露的兴安投资减持股份计划尚

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兴安投资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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